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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 115 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考評暨輔導計畫 

一、依據：學校衛生法及本縣 114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。 

二、目的：為落實學校衛生與健康促進教育，兼顧過程評價與結果評價，預防疾

病，以維護師生之健康，特訂本計畫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南投縣政府 

四、承辦學校：僑光國民小學 

五、考評時程：115 年 6－11 月。 

六、考評委員：擇定由外聘專家學者、健康促進學校輔導團輔導員擔任。 

七、考評項目：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般教育補助款指定項目考核表及本

縣 114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，如附件一（國小）、附件

二（國中）。 

八、參加對象：本縣各縣立國民中小學一律參加。 

九、考評方式： 

（一）學校線上填報：各校依限進行網路填報，包含學校參與學校健促研習出席

情況、校園食品供應情形、教師急救訓練課程辦理情形、國

中戒菸種子師資培訓情形、議題成效指標及行動研究成果

等，再加上教育處自教育部學生健康資訊系統匯出之健康

檢查數據資料。 

(二) 教授線上評分：議題成效指標之分數由教育處聘請二至三位以上教授或專

家學者，就各校上傳之成果及各項議題特色資料給予評分。 

 

十、校群組別、成績等級及獎勵標準如下： 

（一）校群組別：依學校班級數進行分組 

【國小組】 

A 組：六班(取學生總人數前 50%之學校)。 

B 組：六班(取學生總人數後 50%之學校)。 

C 組：七班(含)以上。 

*補充說明:國小組A及 B組以六班為基準，再依學校總人數多寡均分成兩組。 

【國中組】 

A 組：六班。 

B 組：七班(含)以上。 

 

核定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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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成績等級： 

1、金質獎：國中組 2所，國小組 9所。 

2、銀質獎：國中組 2所，國小組 9所。 

3、銅質獎：國中組 2所，國小組 9所。 

（三）獎勵標準： 

1、金質獎：獎座 1座及有功人員敘獎：承辦人員一人記功 1次；督導人員

二人各嘉獎 2次（含校長）；協辦人員三人各嘉獎 1次。 

2、銀質獎：獎座 1座及有功人員敘獎：承辦人員一人嘉獎 2次；督導人員

一人嘉獎 1次（含校長）；協辦人員三人各嘉獎 1次。 

3、銅質獎：獎座 1座及有功人員敘獎：承辦人員一人嘉獎 1次；督導人員

一人嘉獎 1次（含校長）。 

（三）金、銀、銅質獎獲獎學校: 

1.上網填報之特色資料應同意於南投縣健促網站中公開分享，以增加健促

網站內容。 

2.金質獎學校將於適當時間安排推動成果分享發表，並提供各校學習觀摩

之機會，以收見賢思齊之效。 

3.由本府推薦參加教育部健康促進各議題績優學校遴選。 

十一、輔導機制：國中、小皆以總分 75分為基本分數，未達基本分之學校須撰

寫改善方案報告，並參加教育處辦理之輔導工作坊，由中央輔導委員協助

改善。 

十二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凡執行學童健促工作不力者，由教育處擇期再行訪視，並由學校提出改善

計畫，並納入追蹤輔導機制。 

（二）執行完竣後，本計畫之承辦學校有功人員三人及本府業務承辦人各敘嘉獎

貳次。 

十三、預期效果及影響： 

（一）經由健促衛生保健工作的落實，增進本縣學童健康，降低未來醫療成本。 

（二）發現學校推動健促衛生相關業務之問題，找出優、缺點，提供教育部健促

成果資料。 

（三）積極推展本縣健康促進學校，營造友善之校園環境，促進親師生及社區的

健康生活。 

十四、經費核定表：由 115 年南投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項下支應。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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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年度南投縣政府辦理學校健促考核評鑑指標—國小 

評鑑項目 評鑑細項 分數 勾選 得分 填表說明 結果說明 

(一 )健康促進學

校參與情形(15%) 
1.研習參與狀況 12  

 1.115 年 3 月 11 日健康促進學校提升專業知能研習(4 分)。 

2.種子學校參加中心議題學校辦理教師專業之能研習(4 分)。 

3.115 年 7 月 30 日(暫定以公文為主)健康促進學校成果發表會(4 分)。 

4.114 學年度健康促進議題推動活動 (各校自行在校辦理)(3 分)。 
2.舉辦校內健康促進活動 3  

(二 )視力不良情

形(7%) 

1.視力不良率增加百分比未達

6％。 
5 

  1.視力不良率=受測學生視力不良人數/受測

學生總數。 

2.視力不良率增加百分比＝114 學年度小五

視力不良率－113 學年度小四視力不良率。 

3.有關視力不良率資料由教育部學生健康資

訊系統提供。 

 

114 學年度小五視力不良率： 

 

113 學年度小四視力不良率： 

 

增加百分比： 

2.視力不良率增加百分比 6％

以上未達 8％。 
4 

 

3.視力不良率增加百分比 8％

以上未達 10％。 
3 

 

4.視力不良率增加百分比 10

％以上未達 12％。 
2 

 

5.視力不良率增加百分比 12

％以上未達 14％。 
1 

 

6.114 學年度全校裸視視力不

良率小於或等於全縣國小裸

視視力不良率。 

2 

 

( 三 ) 齲 齒 情 形
(7%) 

1.114 學年度小四齲齒率 55%

以下（含）。 
7 

  1.有關推動午餐餐後潔牙事項，請提供佐證資

料：上傳一週潔牙紀錄表（未上傳者本項不予

計分）。 

2.有關齲齒率資料由教育部學生健康資訊系

統提供。 

 

114 學年度小四齲齒率： 

2.114 學年度小四齲齒率 

55.01%-65%（含）。 
5 

 

3.114 學年度小四齲齒率

65.01%-75%（含）。 
3 

 

(四 )健康體位情

形(7%) 

 

1.114 學年度過重及肥胖比率

較 113 學年度增加 0.5%以下

（含）。 

3 

  1.有關體位比率資料由教育部學生健康資訊

系統提供。 

 

114 學年度過重及肥胖比率： 

 

113 學年度過重及肥胖比率： 

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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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項目 評鑑細項 分數 勾選 得分 填表說明 結果說明 

2. 114 學年度過重及肥胖比率

較 113 學年度增加 1%以下

（含）。 

2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14 學年度過瘦及瘦比率： 

 

113 學年度過瘦及瘦比率： 

 

1.114 學年度過重及肥胖比率

-113 學年度過重及肥胖比

率：    。 

2.114 學年度過瘦及瘦比率- 

113 學 年 度 過 瘦 及 瘦 比

率：    。 

3.114 學年度過重及肥胖比率

較 113 學年度增加 1%-5%內。 
1 

 

4.114 學年度過重及肥胖比率

較 113學年度增加 5%以上（不

含）。 

0 

 

1.114 學年度過瘦及瘦比率較

113 學年度減少 2%以上（含）。 
3 

 

2.114 學年度過瘦及瘦比率較

113 學年度減少 2%以下（不

含）。 

2 

 

3.114 學年度過瘦及瘦比率較

113 學年度相同或增加少於

0.2%以下（含）。 

1 

 

4.114 學年度過瘦及瘦比率較

113 學年度增加 0.2%以上（不

含）。 

0 

 

5.114 學年度及 113 學年度皆

無過瘦及瘦之學生。 
1 

 114 學年度及 113 學年度過瘦及瘦比率皆為 0

％。 

(五 )校園食品供

應情形(2%) 

1.本校無販售食品或本校販售

之食品均符合校園食品販售

規定。 

2  

 1.各校請自我檢視校園販賣食品品項種類 

有無符合校園食品販售相關規定（學校餐廳

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、校園飲

品及點心販售範圍）。 

 

2.本校販售之食品不符合校園

食品販售規定。 
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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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項目 評鑑細項 分數 勾選 得分 填表說明 結果說明 

(六 )健康檢查結

果追蹤情形(7%) 1.篩檢異常就醫率達 95%。 5  

 1.篩檢異常就醫率未達 80%為 0 分。 

2.篩檢異常就醫率： 

(視力篩檢異常就醫學生數+齲齒篩檢異常就

醫學生數+尿液篩檢異常就醫學生數)/(視力

篩檢異常學生數+齲齒篩檢異常學生數+尿液

篩檢異常學生數)。 

3.視力篩檢異常計算對象：1-6 年級學生 

  齲齒及尿液篩檢異常計算對象：1 及 4 年級

學生 

4.有關篩檢異常就醫率資料由教育部學生健

康資訊系統提供。 

5.請提供佐證資料：上傳一份就醫回條。 

1. 視力篩檢異常學生數： 

 

2. 齲齒篩檢異常學生數： 

 

3. 尿液篩檢異常學生數： 

 

4. 視力篩檢異常就醫學生數： 

 

5. 齲齒篩檢異常就醫學生數： 

 

6. 尿液篩檢異常就醫學生數： 

 

7. 就醫率： 

2.篩檢異常就醫率達 90%。 4  

3.篩檢異常就醫率達 85%。 3  

4.篩檢異常就醫率達 80%。 2  

5.對篩檢異常就醫率訂定具體

有效之改善策略方案。 
2  

1.請至少填列二點。  

(七)健康相關課 

程教師參與專 

業在職進修情 

形(5%) 

1.依規定期間、時數參加專業

在職進修人數比率達 90%以

上。 

3  

 1. 依學校衛生法第 17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3

條規定，健康相關課程教師，應每 2 學年至
少參加學校衛生相關研習 18 小時專業在職
進修。 

2. 健康相關課程教師係指教授健康教育課程
教師，包含國小及國中健體領域健康教育
教師（專業及非專業教師）。 

3. 比率=參加專業在職進修足夠時數人數/健

康相關課程教師總人數×100%。 

4. 擔任健康相關課程合計未達 1 學期者（非以
小時計）不列入總人數計。 

5. 擔任健康相關課程合計未達 1 學年者，列入
總人數計，專業在職進修達 6 小時者得列入
進修人數。 

1. 健康相關課程教師總人數

（不含未達 1 學期者）： 

 

2. 參加專業在職進修足夠時

數人數： 

 

3. 比率： 

2.依規定期間、時數參加專業

在職進修人數比率達 81%-

90%（含）。 

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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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項目 評鑑細項 分數 勾選 得分 填表說明 結果說明 

3.依規定期間、時數參加專業

在職進修人數比率達 80%

（含）。 

1  

6. 擔任健康相關課程合計未達 2 學年者，列入
總人數計，專業在職進修達 12 小時者得列
入進修人數。 

7. 請提供佐證資料：上傳專業在職進修研習
紀錄（未上傳者本項不予計分）。 

8. 依規定期間、時數參加專業在職進修人數
比率未達 80%得 0 分。 

9. 第 4 點:請填寫貴校辦理 CPR 兩年內日期，
每兩年至少需 1 場 

4.貴校定期辦理教師 CPR 訓

練(請填寫兩年內日期)。 
2  

(八)議題成效指

標(50%) 
1.健康體位推動策略及績效 

50 

  1. 請填寫健康體位及口腔衛生議題推動策

略、推動前後相關變化、檢討與改進策略、

成果照片。 

2. 本項目採教授線上審查，各細項皆以 0 至

100 分做評分。 

3. 計分方式：(兩議題分數相加後平均）。 

4. 每年依本縣上個學年度表現較不良之數

據進行調整。 

 

2.口腔衛生推動策略及績效 

（九）加分項目 1.提出 114 學年度行動研究

成果(本縣) 
3 

  1.本項目為額外加分項目。 

2.須為當學年度研究報告，並經本府審核後給

予加分。 

3.請提供佐證資料：成果報告。 

4.加分項目最多加 5 分，加分後最高總分不超

過 105 分。 

 

2.提報健促前後測成效評價

(全國賽) 
2 

 

3.健康促進成果海報(本縣)-

中心學校+行動研究學校 
3 

 

4.健康促進微電影(全國賽) 
2 

 

5.針對健促七大議題參加並

提報全國賽  
2 

 

總分 100(+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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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年度南投縣政府辦理學校健促考核評鑑指標—國中 

評鑑項目 評鑑細項 分數 勾選 得分 填表說明 結果說明 

(一)健康促進學

校參與情形
(15%) 

1.研習參與狀況 12  
 1.115 年 3 月 11 日健康促進學校提升專業知能研習(4 分)。 

2.種子學校參加中心議題學校辦理教師專業之能研習(4 分)。 

3.115 年 7 月 30 日(暫定以公文為主)健康促進學校成果發表會(4 分)。 

4.113 學年度健康促進議題推動活動 (各校自行在校辦理)(3 分)。 
2.舉辦校內健康促進活動 3  

(二)健康體位情

形(7%) 

1.114 學年度過重及肥胖比率較

113 學年度增加 0.5%以下（含）。 
3 

  1.有關體位比率資料由教育部學生健康資訊

系統提供。 

 

114 學年度過重及肥胖比率： 

 

113 學年度過重及肥胖比率： 

 

114 學年度過瘦及瘦比率： 

 

113 學年度過瘦及瘦比率： 

 

1.114 學年度過重及肥胖比

率-113 學年度過重及肥胖比

率：    。 

2.114 學年度過瘦及瘦比率- 

113 學 年 度 過 瘦 及 瘦 比

率：    。 

2. 114 學年度過重及肥胖比率較

113 學年度增加 1%以下（含）。 
2 

 

3.114 學年度過重及肥胖比率較

113 學年度增加 1%-5%內。 
1 

 

4.114 學年度過重及肥胖比率較

113 學年度增加 5%以上（不含）。 
0 

 

1.114 學年度過瘦及瘦比率較 113

學年度減少 2%以上（含）。 
3 

 

2.114 學年度過瘦及瘦比率較 113

學年度減少 2%以下（不含）。 
2 

 

3.114 學年度過瘦及瘦比率較 113

學年度相同或增加少於 0.2%以下

（含）。 

1 

 

4.114 學年度過瘦及瘦比率較 113

學年度增加 0.2%以上（不含）。 
0 

 

5.114 學年度及 113 學年度皆無過

瘦及瘦之學生。 
1 

 114 學年度及 113 學年度過瘦及瘦比率皆為 0

％。 

 

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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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項目 評鑑細項 分數 勾選 得分 填表說明 結果說明 

(三)校園食品供

應情形(2%) 

1.本校無販售食品或本校販售之

食品均符合校園食品販售規定。 
2 

 

 1.各校請自我檢視校園販賣食品品項種類有

無符合校園食品販售相關規定（學校餐廳廚房

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、校園飲品及點

心販售範圍）。 

 

2.本校販售之食品不符合校園食

品販售規定。 
0 

(四)健康檢查結

果追蹤情形

(7%) 

1.篩檢異常就醫率達 95%。 5  

 1.篩檢異常就醫率未達 80%為 0 分。 

2.篩檢異常就醫率： 

(視力篩檢異常就醫學生數+齲齒篩檢異常就

醫學生數+尿液篩檢異常就醫學生數)/(視力篩

檢異常學生數+齲齒篩檢異常學生數+尿液篩

檢異常學生數)。 

3.視力篩檢異常計算對象：7-9 年級學生 

  齲齒及尿液篩檢異常計算對象：7 年級學生 

4.有關篩檢異常就醫率資料由教育部學生健

康資訊系統提供。 

5.請提供佐證資料：上傳一份就醫回條。 

1. 視力篩檢異常學生數： 

2. 齲齒篩檢異常學生數： 

3. 尿液篩檢異常學生數： 

4. 視力篩檢異常就醫學生

數： 

5. 齲齒篩檢異常就醫學生

數： 

6. 尿液篩檢異常就醫學生

數： 

7. 就醫率： 

2.篩檢異常就醫率達 90%。 4  

3.篩檢異常就醫率達 85%。 3  

4.篩檢異常就醫率達 80%。 2  

5.對篩檢異常就醫率訂定具體有

效之改善策略方案。 
2  

1.請至少填列二點。  

(五)國中戒菸種

子師資培訓情

形(10%) 

1.有 2 名以上戒菸種子教師 10   1.僅採計歷年來國健署或地方衛生機關所訓

練(6 小時以上)之學校人員；不採計其他單位。 

2.請提供佐證資料：上傳戒菸種子教師受訓證

書。 

 

2.有 1 名戒菸種子教師 8  

3.無戒菸種子教師 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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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項目 評鑑細項 分數 勾選 得分 填表說明 結果說明 

(七)健康相關課

程教師參與專

業在職進修情

形(9%) 1.依規定期間、時數參加專業在職

進修人數比率達 90%以上。 
3  

 1. 依學校衛生法第 17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3

條規定，健康相關課程教師，應每 2 學年至
少參加學校衛生相關研習 18 小時專業在職
進修。 

2. 健康相關課程教師係指教授健康教育課程
教師，包含國小及國中健體領域健康教育教
師（專業及非專業教師）。 

3. 比率=參加專業在職進修足夠時數人數/健
康相關課程教師總人數×100%。 

4. 擔任健康相關課程合計未達 1 學期者（非以
小時計）不列入總人數計。 

5. 擔任健康相關課程合計未達 1 學年者，列入
總人數計，專業在職進修達 6 小時者得列入
進修人數。 

6. 擔任健康相關課程合計未達 2 學年者，列入

總人數計，專業在職進修達 12 小時者得列
入進修人數。 

7. 請提供佐證資料：上傳專業在職進修研習紀
錄（未上傳者本項不予計分）。 

8. 依規定期間、時數參加專業在職進修人數比
率未達 80%得 0 分。 

9. 第 4 點:請填寫貴校辦理 CPR 兩年內日期，
每兩年至少需 1 場。 

1. 健康相關課程教師總人

數（不含合計未達 1 學期

者）： 

2. 參加專業在職進修足夠時

數人數： 

3. 比率： 

2.依規定期間、時數參加專業在職

進修人數比率達 81%-90%（含）。 
2  

3.依規定期間、時數參加專業在職

進修人數比率達 80%（含）。 
1  

4.貴校定期辦理教師 CPR 訓練(請

填寫兩年內日期)。 
6  

(七)議題成效 

指標(50%) 1.健康體位推動策略及績效 50 

  1. 請填寫健康體位及口腔衛生議題推動策略、

推動前後相關變化、檢討與改進策略、成果

照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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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項目 評鑑細項 分數 勾選 得分 填表說明 結果說明 

2.口腔衛生推動策略及績效 

2. 本項目採教授線上審查，各細項皆以 0 至

100 分做評分。 

3. 計分方式：(兩議題分數相加後平均）。 

4. 每年依本縣上個學年度表現較不良之數據

進行調整。 

（八）加分項目 1.提出 114 學年度行動研究成果

(本縣) 
3 

  1.本項目為額外加分項目。 

2.須為當學年度研究報告，並經本府審核後給

予加分。 

3.請提供佐證資料：成果報告。 

4.加分項目最多加 5 分，加分後最高總分不超

過 105 分。 

 

2.提報健促前後測成效評價(全國

賽) 
2 

 

3.健康促進成果海報(本縣)-中心

學校+行動研究學校 
3 

 

4.健康促進微電影(全國賽) 2  

5.針對健促七大議題參加並提報

全國賽  
2 

 

總分 100(+5) 

 

 

 


